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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0）晋0106执恢335号案件补充说明
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我公司于2020年12月18日受贵院委托对山西宝石煤业有限公司名下的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南小街3号楼20层2单元2301号房屋进行评估，于2020年12月30日对估价对象进行实地查勘，并于2021年1月6日出具 《不动产估价报告书》[康正执评字2020-1-0633-F01SFZC6号]。
现对《不动产估价报告书》[康正执评字2020-1-0633-F01SFZC6号]作出如下补充：
根据2004年10月29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0713
858]复印件记载：估价对象所属地块规划用途为公寓、商业、地下车库，土地使用年限自2002年4月16日至2072年4月16日，为70年；该商品房的用途为公寓。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5号]规定，居住用地土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为70年，商业用地土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为40年。上述宗地规划用途公寓是居住用途的一项分支，属大类居住用途。
[bookmark: _GoBack]另根据2006年5月19日申请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受理编号：X崇（2006）第9103号]记载：房屋规划用途为公寓，房屋使用用途为住宅。2006年9月25日取得的《北京市房屋登记表》记载：估价对象房屋用途为住宅。上述住宅用途和公寓用途并不矛盾，属包含关系，即公寓用途是住宅类的一种，住宅类用房包含公寓。
《不动产估价报告书》[康正执评字2020-1-0633-F01SFZC6号]中描述的“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是依据东城区房管局最终出具的登记文件——《北京市房屋登记表》。如对报告中描述仍有异议，我公司可将报告描述调整为“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公寓）”，但对估价结果无任何影响。

特此说明。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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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 （ 2020 ）晋 0106 执 恢 335 号 案件 补充说明   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   我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受贵院委托对山西宝石煤业有限公司名 下的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南小街 3 号楼 20 层 2 单元 2301 号 房屋进行评估， 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对估价对象进行实地查勘， 并 于 2021 年 1 月 6 日出具   《不动产估价报告书》 [ 康正执评字 2020 - 1 - 0633 - F01SFZC6 号 ] 。   现对 《不动产估价报告书》 [ 康正执评字 2020 - 1 - 0633 - F01SFZC6 号 ] 作出如下补充 ：   根据 2004 年 10 月 29 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 合同编号： 0713   858] 复印件记载： 估价对象 所属地块规划 用途为公寓 、商业、地下车库 ， 土地使用年限自 2002 年 4 月 16 日至 2072 年 4 月 16 日 ，为 70 年 ；该商品 房的用途为公寓 。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5 号 ] 规定，居住用地土地使用权出让最 高年限为 70 年 ，商业用地土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为 40 年 。 上述 宗 地规划用途公寓 是 居住用途 的 一项分支，属 大类 居住用途 。   另 根据 2006 年 5 月 19 日申请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 [ 受 理编号： X 崇（ 2006 ）第 9103 号 ] 记载：房屋规划用途为公寓，房屋 使用用途为住宅 。 2006 年 9 月 25 日取得的《北京市房屋登记表》记 载：估价对象房屋用途为住宅。 上述住宅用途和公寓用途并不矛盾，属 包含关系 ，即公寓用途是住宅类的一种，住宅 类 用房 包含公寓 。   《不动产估价报告书》 [ 康正执评字 2020 - 1 - 0633 - F01SFZC6 号 ]

